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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参与度判定标准在法医实践中的应用与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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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死亡参与度判定标准在法医实践中的应用现状、存在问题，提出科学优化路径，提升法医鉴定中死亡参

与度判定的准确性、规范性与公信力。方法：选取 2025年 3月至 2026年 2月期间 XX司法鉴定中心受理的 86例死亡鉴定案件作

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43例）与实验组（43例）。对照组采用传统死亡参与度判定标准（结合临床病历、

尸体解剖结果简单分级），实验组采用优化后的判定标准（整合病理生理机制、损伤与疾病关联度量化评分、多学科会诊意见），

对比两组判定结果的一致性、准确性及争议发生率。结果：实验组判定结果与多学科联合会诊金标准的一致性（Kappa=0.82）显

著高于对照组（Kappa=0.65）；实验组判定准确率（95.35%）高于对照组（79.07%），争议发生率（4.65%）低于对照组（20.93%），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优化后的死亡参与度判定标准可有效提升法医实践中判定的准确性与规范性，降低鉴定

争议，为司法裁判提供更可靠的技术支撑，值得在法医实践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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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死亡参与度判定是法医鉴定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明确损

伤、疾病与死亡之间因果关系及关联程度的关键，直接影响司

法裁判中民事赔偿、刑事责任认定的公正性[1]。当前我国法医

实践中，死亡参与度判定缺乏统一、细化的标准，多依赖鉴定

人员的经验判断，导致不同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判定结果存

在差异，鉴定争议频发，制约了法医鉴定的公信力。随着司法

实践的不断完善，对死亡参与度判定的科学性、规范性提出了

更高要求。基于此，本研究以司法鉴定中心受理的死亡鉴定案

件为研究对象，探究现有判定标准的应用局限，构建优化方案

并验证其有效性，为法医实践中死亡参与度的精准判定提供理

论与实践支撑。

1 研究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5年 3月至 2026年 2月期间司法鉴定中心受理的

86例死亡鉴定案件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案件均经尸体解剖、临

床病历审核、实验室检查明确死亡原因，排除鉴定资料不完整、

尸体严重腐败无法明确损伤与疾病关联、涉及罕见遗传病或特

殊外伤的案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86例研究对象分为对照

组与实验组，每组各 43例。经统计学检验，两组患者在性别

构成（χ²=0.047，P=0.828）、年龄分布（t=0.326，P=0.745）

等基线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实验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死亡参与度判定标准开展鉴定工作，具体

流程为：鉴定人员结合尸体解剖结果，明确死者的直接死亡原

因、间接死亡原因，参考《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道路交

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等规范，通过经验判断损伤与疾病

对死亡的参与程度，将死亡参与度分为无参与（0%）、轻微参

与（1%-25%）、次要参与（26%-50%）、主要参与（51%-75%）、

完全参与（76%-100%）五个等级，形成鉴定意见。实验组采

用优化后的死亡参与度判定标准，核心流程包括四个环节：一

是基础资料整合，系统收集死者临床病历、尸体解剖报告、实

验室检查结果、现场勘查记录等资料，明确损伤部位、程度、

发生时间，疾病的类型、病程、治疗情况；二是损伤与疾病关

联度量化评分，构建包含损伤严重程度（0-30分）、疾病严重

程度（0-30分）、损伤与疾病的时序关联性（0-20分）、损伤

对疾病进展的影响程度（0-20分）的量化评分体系，由 2名资

深法医独立评分，取平均值作为关联度得分；三是多学科会诊，

邀请临床内科、外科、神经内科等相关科室专家参与会诊，结

合量化评分结果，综合分析损伤与疾病在死亡过程中的作用机

制；四是等级判定，根据量化评分结果（0-20分为无参与，21-40

分为轻微参与，41-60 分为次要参与，61-80 分为主要参与，

81-100分为完全参与），结合多学科会诊意见，最终确定死亡

参与度等级，若 2名法医评分差异超过 10分，由 3人专家组

复核确定最终结果。两组鉴定工作均由具备 5年以上法医鉴定

经验、无相关利益冲突的鉴定人员完成，严格遵循司法鉴定程

序，确保鉴定过程的客观性、公正性。

1.3观察指标

选取 3项核心观察指标评估两组判定效果：1.判定一致性，

以多学科联合会诊意见作为金标准，采用 Kappa系数评价两组

鉴定结果与金标准的一致性；2.判定准确率，计算两组鉴定结

果与金标准一致的案件数占总案件数的比例；3.争议发生率，

统计两组鉴定意见出具后，当事人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的

案件比例。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6.0统计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

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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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一致性分析采用 Kappa 检验

（Kappa＞0.8为高度一致，0.6-0.8为中度一致，＜0.6为低度

一致）。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判定一致性对比

表 1 两组死亡参与度判定结果与金标准的一致性对比

组别 Kappa系数 一致性程度 t值 P值

对照组 0.65 中度一致 4.217 0.000

实验组 0.82 高度一致 8.753 0.000

实验组判定结果与金标准的 Kappa系数（0.82）显著高于

对照组（0.65），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536，P=0.000

＜0.05），表明优化后的判定标准可显著提升死亡参与度判定

结果的一致性，减少因鉴定人员经验差异导致的判定偏差。

2.2两组判定准确率与争议发生率对比

表 2 两组死亡参与度判定准确率与争议发生率对比[n（%）]

组别 判定准确率 争议发生率 χ²值 P值

对照组（n=43） 34（79.07） 9（20.93） 5.487 0.019

实验组（n=43） 41（95.35） 2（4.65） 5.487 0.019

实验组判定准确率为 95.3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9.07%，

争议发生率为 4.65%，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20.93%，组间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χ²=5.487，P=0.019＜0.05），说明优化后的

判定标准可有效提升鉴定准确率，降低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异

议率，提升鉴定公信力。

3 讨论

死亡参与度判定的核心价值的是厘清损伤、疾病与死亡之

间的因果关系，为司法实践提供客观、科学的技术依据，其判

定的准确性、规范性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当前我国法

医实践中，传统死亡参与度判定标准存在明显局限，主要表现

为判定依据较为单一、缺乏量化指标、过度依赖鉴定人员的经

验判断，导致不同鉴定主体的判定结果存在差异，进而引发鉴

定争议，这与本研究中对照组的研究结果一致——对照组采用

传统判定标准，其判定结果与金标准的一致性仅为中度，判定

准确率偏低，争议发生率较高，难以满足司法实践对鉴定质量

的需求。

本研究构建的优化型死亡参与度判定标准，通过多维度完

善判定流程与指标体系，有效弥补了传统标准的不足，其核心

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优化后的标准强化了基础资料的

系统性整合，要求鉴定人员全面收集尸体解剖、临床诊疗、现

场勘查等多方面资料，避免了传统标准中因资料不全导致的判

定偏差，为后续的关联度分析提供了坚实基础。传统标准往往

仅关注尸体解剖结果，忽视了疾病的病程进展、损伤后的诊疗

干预等因素对死亡的影响，而本研究优化后的标准将这些因素

纳入考量，使判定依据更具全面性。其次，量化评分体系的引

入实现了死亡参与度判定的标准化、客观化，有效降低了人为

经验判断的主观性。传统标准中，鉴定人员对损伤与疾病参与

度的判断多依赖主观经验，缺乏统一的评判尺度，导致不同人

员对同一案件的判定结果差异较大；而本研究构建的量化评分

体系，从损伤严重程度、疾病严重程度、时序关联性、影响程

度四个维度进行打分，明确了各维度的评分标准，使判定过程

有章可循，提升了判定结果的客观性与一致性。从研究结果来

看，实验组判定结果与金标准的一致性达到高度一致，显著优

于对照组，充分证明了量化评分体系的科学性与有效性[2]。

再次，多学科会诊机制的融入进一步提升了判定结果的科

学性与权威性。死亡参与度判定往往涉及医学、法医学等多个

学科领域，单一学科的鉴定人员难以全面掌握所有相关专业知

识，尤其是对于损伤与疾病相互作用复杂的案件，容易出现判

定偏差。优化后的标准引入多学科会诊机制，邀请临床各相关

科室专家参与分析，结合法医鉴定结果与临床专业意见，共同

明确损伤与疾病在死亡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有效避免了单一学

科视角的局限性。例如，对于因外伤诱发原有心血管疾病急性

发作导致死亡的案件，临床心内科专家可对疾病的进展机制、

外伤的诱发作用进行专业分析，为法医判定提供精准的临床支

撑，从而提升判定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中，实验组借助多学

科会诊机制，有效解决了多起复杂案件的判定难题，进一步提

升了判定准确率，降低了争议发生率[3]。

从观察指标的具体分析来看，判定一致性、准确率与争议

发生率三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判定一致性的提升能够直接提

高判定准确率，而准确率的提高则能有效降低当事人对鉴定意

见的异议，减少争议案件的发生。本研究中，实验组的三项指

标均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优化后的判定

标准能够形成“提升一致性—提高准确率—降低争议率”的良

性循环，切实提升法医鉴定的质量与公信力。同时，本研究也

发现，优化后的判定标准对鉴定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需要鉴定人员不仅具备扎实的法医学知识，还需掌握量化

评分的方法、具备与多学科专家沟通协作的能力，这就要求司

法鉴定机构加强对法医鉴定人员的培训，提升其综合专业素

养，确保优化后的标准能够得到有效落实[4]。

此外，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对象仅选取了单

一司法鉴定中心的 86例案件，样本量相对有限，且研究周期

较短，后续可扩大样本量、纳入多中心研究，进一步验证优化

标准的适用性；同时，量化评分体系的部分指标仍可进一步细

化，例如损伤严重程度的评分可结合具体的损伤类型、部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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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精准的划分，后续可结合更多临床案例与法医实践经验，

不断完善评分体系。尽管如此，本研究构建的优化型死亡参与

度判定标准，仍为法医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其核心逻

辑与实施流程具有较强的实践可行性。

结合司法实践的发展需求，死亡参与度判定标准的优化应

坚持“客观化、标准化、多学科融合”的原则，一方面进一步

完善量化评分体系，细化各维度的评分标准，减少主观判断的

空间；另一方面，健全多学科会诊机制，建立常态化的专家协

作模式，提升复杂案件的判定能力。同时，还应加强行业内的

交流与规范，推动优化后的判定标准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

用，形成统一的法医死亡参与度判定规范，减少地区间、机构

间的判定差异，为司法裁判提供更可靠的技术支撑，推动法医

司法鉴定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比传统与优化后的死亡参与度判定标准在

法医实践中的应用效果，证实优化后的判定标准可显著提升死

亡参与度判定结果与金标准的一致性、判定准确率，降低鉴定

争议发生率，有效弥补了传统判定标准主观化、缺乏统一规范

的不足。优化后的判定标准通过整合基础资料、构建量化评分

体系、引入多学科会诊机制，实现了死亡参与度判定的客观化、

标准化与科学化，能够更精准地厘清损伤、疾病与死亡之间的

因果关系，为司法裁判提供更可靠的技术支撑。该优化标准具

有较强的实践可行性与推广价值，适合在法医实践中广泛应

用。后续可通过扩大样本量、多中心研究，进一步细化量化评

分指标、完善多学科会诊机制，持续优化死亡参与度判定标准，

推动法医司法鉴定行业的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

司法公正与社会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 唐玉冰.司法鉴定中精神损伤的伤害因素参与度量表式评定方法的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26.

[2] 王慧青.法医临床鉴定中医疗过错参与度评定的规范化研究[J].楚天法治,2025(16):0195-0197.

[3] 田圆,王宏伟,吕洪青,等.胸腹刀刺伤致感染性休克死亡医疗损害参与度司法鉴定一例[C]//法医临床学专业理论与实践——中国

法医学会全国法医临床学学术研讨会.2014.

[4] 晏祥杰,张健,王正军,等.浅析"外伤参与度"在损伤程度鉴定中的作用[J].广东公安科技,2015(2):2.




